二、采购需求
（一） 技术标准和要求
一、货物名称：举高喷射消防车
二、主要规格：工作高度≥42m
三、数量：1(辆)
四、主要技术参数及要求：
4.1 整车
4.1.1 整车尺寸：长×宽×高≤12000×2550×4000 (mm);
4.1.2支腿横向跨距≤8500mm;
4.1.3 支腿纵向跨距≤8700mm;
4.1.4驱动型式：6×4或8×4;
4.1.5最高车速≥80(km/h)。
4 .2底盘
4.2.1 发动机额定功率：≥400kw;
4.2.2 燃料：柴油；油箱容量≥400L;
4.2.3尾气排放：符合国VI 标准；
4.2.4配置子午线轮胎、胎压监测系统、360°倒车影像、行车记录仪(内存不小于64G),配 备350-400MHz工作频率范围车载台、带倒车告警蜂鸣器、倒车摄像头和驾驶室内显示器， 显示器屏幕≥9寸；
4.2.5制动系统：ABS (防抱死制动系统)或 EBS (电控制动系统)。
4.3驾乘室
4.3.1 结构：单排，全钢冲压件焊接结构，安装适应倾翻驾驶室的单油缸或双油缸液压翻转机构，可向前翻转，带安全锁止装置；
4.3.2 座位设置：乘员≥2人，消防车座椅应全部设置安全带；
4.3.3驾驶室设备：除原车设备外，加装电源总开关，取力器控制开关，警报器、警灯开关， 设置冷暖空调，车载多媒体显示屏≥9寸、车载带USB接口，预留电台电源线桩头、电源接口(220V、12V、24V)配置电源逆变器≥300W等。
4.4主要性能及配置
4.4.1 水罐
4.4.1.1 载水量：≥1800L;
4.4.1.2 结构：带纵横防荡板，内部维修入口孔方便进出；
4.4.1.3材质：采用先进工艺的防腐、防锈材料板焊接，内外经严格的多道防腐处理，侧壁板厚≥3mm, 顶部、底部板厚≥3mm;
4.4.1.4设备：1个入口孔(直径≥450mm),带有快速锁紧及开启装置。
4.4.2 泡沫罐
4.4.2.1 载液量：≥1400L;
4.4.2.2 结构：带纵横防荡板，内部维修入口孔方便进出；
4.4.2.3材质：采用先进工艺的防腐、防锈材料板焊接，内外经严格的多道防腐处理，侧壁板厚≥3mm, 顶部、底部板厚≥3mm;
4.4.2.4设备：1个入口孔(直径≥420mm),带有快速锁紧及开启装置。
4.4.3水泵及水泵系统
4.4.3.1 水泵：
4.4.3.2 整车额定工作流量 (L/s)≥95L/s;
4.4.3.3真空泵：引水时间≤100s, 最大吸深：≥7m。
4.4.3.4管路系统：
4.4.3.4.1 吸水管路：车身有满足泵流量需求的吸水口(卡式);
4.4.3.4.2 出水管路：两侧各有不少于2个 DN80  出水口，可关闭，不漏水；
4.4.3.4.3 放余水管路：在管路和水泵最低位置加装放余水管，并分别配一球阀，应便于由外 部启闭，不得用螺纹拧动式开关，可采用等同或优于该系统的管路系统。
4.4.4臂架及支脚系统
4.4.4.1 臂架的材质采用重量轻且强度高的特殊钢或合金钢；由电脑控制的速度调节和互锁系 统可使臂架的俯仰、旋转、举升能完全安全和迅速的操作；
4.4.4.2最大工作高度：≥42m;
4.4.4.3最大工作幅度：≥35m;
4.4.4.4 支腿：自动展开调平和自动收拢，应急状态可以手动操作。支腿运动可通过设在车尾支腿有线控制器操控，能够同步操作，即可控制两个支腿同时伸展并支撑；
4.4.4.5每个支腿设有照明灯，可照明支腿支撑位置；
4.4.4.6臂架控制系统：标配50米有线遥控及150米无线遥控，可控制消防泵炮和臂架所有 动作，有线/无线可任意切换；
4.4.4.7臂架结构形式：全折叠臂架。
4.4.5水炮
4.4.5.1 安装于臂架顶部，可拆卸，可远程无线遥控控制其俯仰、摆动及喷射发射方式；
4.4.5.2 喷嘴类型：水/泡沫两用型；
4.4.5.3消防炮喷水射程≥85m;
4.4.5.4消防炮喷泡沫射程≥82m;
4.4.5.5喷射发射方式：水柱/喷花/水雾。
4.4.6安全保护系统
4.4.6.1上下车互锁：支腿未展开，臂架不能动作；臂架离开支架，支腿不能动作；
4.4.6.2 臂架的缓冲保护：极限位置以及突然操作手柄，系统能自动实现加减速；
4.4.6.3回转对中：回转在接近中位时，自动降速，确保中位精确对准；
4.4.6.4水路超压保护：当水炮入口压力超过额定值时，报警并限制发动机继续加速；
4.4.6.5 水罐涨罐保护：除了设置足够大孔径的溢水口，还设置罐口压力溢流装置，水罐补水 时，防止意外超压；
4.4.6.6软腿保护：当臂架在动作过程中，支腿出现虚腿，自动报警；
4.4.6.7 应急功能：上车操作阀和支腿操作阀都带有应急手动操作；系统带有应急动力单元，发动机或油泵出现故障时，用于收拢臂架和支腿；
4.4.6.8发动机限速：臂架动作时，根据液压油的需求，自动限制发动机转速；当水泵工作时，防止水路超压或水泵超速，自动限制发动机转速；
4.4.6.9臂架限幅保护：臂架接近极限幅度时，能自动缓慢停止；
4.4.6.10回转缓冲保护：回转突然停止，系统能够有效实现缓冲；
4.4.6.11 车身防碰撞：臂架在小变幅角度回转时，为了防止臂架碰撞车身，回转到一定方位 时，自动停止危险方向的回转；
4.4.6.12支腿动作报警：支腿动作时，声光自动报警，防止触碰伤人；
4.4.6.13支腿未缩提示：如支腿未缩到位，光自动报警，防止行车发生事故；
4.4.6.14器材箱门未关提示：如器材箱门未关，光自动报警，防止行车发生事故。
4.4.7泡沫系统：B 类泡沫系统。
4.5总体要求
4.5.1 整车符合 GB7956.1-2014《消防车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1589-2016《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和 GB7956.12-2015《消防车第12部分： 举高消防车》标准要求；
4.5.2 车身颜色符合GB/T3181中规定的R03 红色，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悬挂应急救援专用号牌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办发【2018】114号)、《消防救援局关于做好消防救援车辆外观制式涂装工作的通知》(应急消【2019】76号)等要求。
4.5.3器材箱
4.5.3.1 材质：骨架为钢制或铝合金型材，内饰板为≥2mm  氧化铝合金板或强度优于它的材质；
4.5.3.2 结构：车厢外骨架及外蒙皮均为优质铝合金型材，内骨架为铝合金型材，内装饰板及底板均为表面经阳极氧化处理的铝合金板。对车厢内部需要经常检测的部件，在适当部位须安有活门，其他需要进入车内部检查和维修的地方也应敞开或有可移动的板；器材箱应具有排水功能；
4.5.3.3 器材箱门：采用轻型优质铝合金，带铝合金大幅卷帘门，启闭灵活、密封性好、噪音低、外形美观、轻便可靠，所有卷帘门均可通用一把钥匙开启。每个器材厢内有 LED 灯带，由卷帘门开闭控制并在驾驶室内有集中控制开关；设置行进途中器 材箱门开启、车门开启声光自动报警装置。
4.5.4 警报灯具：车顶前面设置红色警灯(位于驾驶室顶端),警报器输出功率≥200W,LED光源。
4.5.5底盘首次保养(含材料、人工、差旅等)免费。
4.6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6具）
4.6.1满足XF124-2013《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标准要求，产品由气瓶、气瓶瓶阀、气瓶防护套、全面罩、供气阀、减压器、中压导气管、警报器、背具、压力平视显示装置等组成；佩戴质量≤12kg。气瓶公称容积6.8L，带压力显示装置，公称工作压力30MPa。（投标时提供消防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带有CNAS或 CMA标识的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型式检测报告复印件）。
4.6.2动态呼吸阻力，在气瓶压力（30MPa～2MPa）范围内，以呼吸频率40次/min ，呼吸流量100L/min呼吸，呼吸器的全面罩内应始终保持正压，吸气阻力100Pa-250Pa，呼气阻力500Pa-650Pa；在气瓶压力（2MPa～1MPa）范围内，以呼吸频率25次/min，呼吸流量50L/min呼吸，呼吸器的全面罩内应始终保持正压，吸气阻力100Pa-250Pa，呼气阻力500Pa-600Pa。耐高温性能，在高温试验后，各零部件应无异常变形、粘连、脱胶等现象，以呼吸频率40次/min，呼吸流量100L/min呼吸，呼吸器的全面罩内应始终保持正压，呼气阻力600Pa-650Pa。耐低温性能，在低温试验后，各零部件应无开裂、异常收缩、发脆等现象，以呼吸频率25次/min，呼吸流量50L/min呼吸，呼吸器的全面罩内应始终保持正压，呼气阻力500Pa-600Pa。耐辐射热性能，在耐辐射热性能试验过程中，呼吸器的全面罩内应始终保持正压，吸气阻力50Pa-150Pa，呼气阻力500Pa-600Pa，在耐辐射热性能试验后，整机经气密性能试验，其压力表的压力指示值在1min内的下降≤0MPa。全面罩性能，总视野保留率≥83%，双目视野保留率≥71%，镜片透光率≥90%，吸入气体中的二氧化碳含量≤0.9%。
4.6.3压力平视显示装置，防爆标志满足Ex ia IIC T4 Ga，产品外壳防护等级≥IP67；压力变送器，防爆标志满足Ex ia IIC T4 Ga，产品外壳防护等级≥IP67；提供防爆合格证及防爆合格证检验报告复印件。
4.6.4配置五点式网状头带空气呼吸器全面罩，面屏低于面罩框架；空气呼吸器全面罩至少可提供大号（L）、中号（M）、小号（S）三个型号尺码供需求单位选择；空气呼吸器全面罩还需具有可搭配两侧挂钩式不同规格的快接面罩（至少能匹配大号（L）、中号（M）、小号（S）等尺码）使用功能。空呼背具预留救援索孔，肩带及腰带采用防泼水材质，肩带铐钮式结构；半球型供气阀，连接后与面罩间可360°旋转；压力平视显示装置，安装于面罩外部；与空呼集成控制单元采用蓝牙无线传输配合使用，无需配对；具有≥4个气量显示灯，对应≥5档气量显示。
五.随车附件
	序号
	名 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ABC干粉灭火器
	1
	具
	8kg

	2
	集水器
	2
	个
	

	
3
	吸水管扳手
	
2
	个
	

	4
	橡皮锤
	1
	个
	

	5
	地上消火栓扳手
	1
	个
	

	
6
	异径接口
	6
	个
	

	
7
	异型接口
	
6
	个
	



	8
	水带护桥
	2
	副
	

	9
	水带包布
	4
	件
	

	
10
	
吸水管
	
2
	
根
	
卡式接口，软质4米

	11
	滤水器
	
1
	个
	

	
12
	泡沫液外吸小吸管
	
1
	根
	

	
13
	泡沫液外吸小吸管扳手
	
1
	把
	

	
14
	65型水带
	
30
	盘
	1.6压力

	
15
	80型水带
	
30
	盘
	1.6压力

	
16
	支腿垫板
	
4
	块
	

	
17
	泡沫炮头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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